
授 权 委 托 书
本人（单位）不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行政复议，现委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本人在行政复议期间的代理人。
委托权限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此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行政复议机关名称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托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注：

1、一般代理：包括收送材料、签收各类复议文书、申请回避等。
2、全权代理：包括代为承认、变更、放弃行政复议请求，进行和解、调解等特别授权。未注明特别授权具体事项的，视为一般代理。

